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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准则下奖励积分的会计处理探析

摘  要：《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应用指南对商家销售商品赠送奖励积分作了具体规定，但没有明确

会计处理方法。本文以相关规定为指导探讨了奖励积分的会计处理过程，确定了奖励积分作为收入入账的时间，确

定了奖励积分分摊的交易价格，举例说明了销售商家授予奖励积分相关会计处理。由于奖励积分的兑换往往跨月进

行，本文还探讨奖励积分期末定价、调价及失效奖励积分的会计处理，并将销售商家授予奖励积分相关业务的处理

在报表上进行了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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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积分是销售单位（商场或者厂家等）在商品销售

时为了鼓励客户多消费而给客户奖励一定积分，以便到一

定时间按照积分兑现（赠送）商品的一种销售模式。财政部

2018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

收入准则）应用指南多处提到了“奖励积分”的内容，界定

了其会计确认的原则、方式、方法，但没有规定具体的账务

处理，所列业务也没有涉及增值税的处理。笔者将在这几

方面进行探析。

一、奖励积分确认收入的入账时间

对于销售单位销售商品时授予客户的奖励积分，是

在授予时确认收入，还是在兑现奖励积分商品时确认收

入，笔者认为应在兑现奖励积分商品时确认收入。其依据

有二 ：一是收入确认原则是以商品控制权转移为标志。收

入准则第四条规定，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

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企业向客

户销售商品时授予奖励积分，客户仅仅取得所买商品的控

制权（如果销售合同约定在未来一定期限内兑现奖励积分

商品），没有取得奖励积分商品的控制权。只有当奖励积分

可以兑现商品且客户实际兑现商品时，商品的控制权才转

移给客户，企业此时才能确认收入的实现。二是以“附有客

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处理规定为依据。收入准则第

三十五条规定，对于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企

业应当在客户未来行使购买选择权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时，或者该选择权失效时，确认相应的收入。收入准则应用

指南举例（第 54 例）就“奖励积分”做如下账务处理 ：授予

客户的积分为客户提供了一项重大权利，应当作为单项履

约义务，在与积分相关的商品的控制权转移时将积分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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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价格确认为“合同负债”。

例 1 ：ABC 化妆品公司 2021 年年初向客户承诺 ：客户

在本公司每购买 1 元商品可获得 1 个奖励积分。每 2 000 个

奖励积分可于下月初起兑换本公司 100 元的商品。ABC 化

妆品公司 2021 年 1 月 5 日向客户销售了 320 元（含税）的护

肤品套盒，赠送了 320 个积分，至 1 月 31 日共向客户销售了

98 000 元（含税）的护肤品套盒，赠送了 98 000 个积分。客

户在 2021 年 2 月 8 日用积分兑换了相应的商品。ABC 化妆

品公司有关会计确认过程如下 ：

（1）“主营业务收入”的入账。收入准则应用指南在论

述“主营业务收入”账务处理时规定 ：企业在履行了合同中

的单项履约义务时，应按照已收或应收的合同价款，加上

应收取的增值税额，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

据”“合同资产”等科目，按应确认的收入金额，贷记“主营

业务收入”科目，按应收取的增值税额，贷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等

科目。根据这一规定，ABC 化妆品公司应该随时确认单项

履约义务的收入和增值税，但是由于实际业务的零碎，为

了简化核算业务，企业平时每笔收入入账时一般不会确认

奖励积分的价值和增值税金额，而是留待月末一起处理，

平时按含税收入确认“主营业务收入”，月末再一笔转出增

值税额，同时再处理奖励积分。因此，2021 年 1 月 5 日至 1

月 31 日，ABC 化妆品公司每天按实际收到或应收商品的销

售款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含税收入）。

（2）奖励积分的入账。收入准则应用指南在论述“交易

价格”时，将“奖励积分”和销售“折扣”“价格折让”等作

为“可变对价”处理。“可变对价”属于“交易价格”的确认

内容（下述）。收入准则应用指南论述“合同负债”账务处理

时规定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客户已经支付了合

同对价或企业已经取得了无条件收取合同对价权利的，企

业应当在客户实际支付款项与到期应支付款项孰早时点，

按照该已收或应收的金额确认“合同负债”。但需要指出的

是，企业收取货款和兑现积分商品大多情况存在着时间间

隔，这不属于销售合同规定的“重大融资”事项。收入准则

应用指南论述“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时存在的“时间

间隔”，要确认“长期应收款”、货币时间价值和“合同负债”，

并强调这种“重大融资”事项不包括“企业向客户授予奖励

积分”。因为企业授予的奖励积分，客户可随时到该企业兑

换这些积分，也可以在指定时间或特定条件下兑换奖励积

分。根据可变对价和合同负债的规定，2021 年 1 月 5 日至 1

月 31 日，ABC 化妆品公司对所发生的奖励积分事项一般不

作处理，而是等到月末时将当月所授予的奖励积分一起处

理，即一笔转为企业的“合同负债”，同时结转相应的增值

税，包括确认所售商品应交增值税和奖励积分待转增值税

数额，并按这两部分金额冲减平时入账的“主营业务收入”

（调整为不含税收入）。2021 年 2 月 8 日客户全部兑换了奖励

积分商品，则 ABC 化妆品公司要将于此相应的“合同负债”

转为“主营业务收入”。如果 2021 年 2 月 8 日客户只兑付了

部分奖励积分商品，则 ABC 化妆品公司要在 2021 年 2 月 28

日（月末），将上月末和本月发生的“合同负债”转为“主营

业务收入”。

二、奖励积分交易价格的确定

企业授予客户奖励积分，客户用积分兑现商品时可抵

充现金用，这表明奖励积分具有价值。对于如何确定奖励

积分的价值，收入准则应用指南规定 ：对于附有客户额外

购买选择权的销售，如授予客户奖励积分，通常认为该选

择权向客户提供了一项重大权利。该选择权向客户提供了

重大权利的，应当作为单项履约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客户

在该合同下支付的价款实际上购买了两项单独的商品 ：一

是客户在该合同下原本购买的商品 ；二是客户可以免费或

者以折扣价格购买额外商品的权利。企业应当将交易价格

在这两项商品之间进行分摊，其中，分摊至后者的交易价

格与未来的商品相关。因此，企业应当在客户未来行使该

选择权取得相关商品的控制权时，或者在该选择权失效时

确认为收入。

例 2 ：依例 1，2021 年 1 月 31 日，ABC 化妆品公司根据

当月向客户销售了 98 000 元（含税）的护肤品套盒时赠送了

98 000 个积分的情况和以往的经验，估计积分的兑换率为

90%。

奖励积分的单独售价 =98 000×90%×100÷2 000=4 410

（元）

护肤品套盒分摊的交易价格 =98 000÷（98 000+4 410）

×98 000=93 779.9（元）

奖 励 积 分 分 摊 的 交 易 价 格 =4 410÷（98 000+4 410）

×98 000=4 220.1（元）

三、销售商家授予奖励积分的会计处理

例 3 ：依例 1、例 2，ABC 化妆品公司有关会计分录如

下（单位 ：元，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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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 1 月 5 日，ABC 化妆品公司向客户销售护

肤品套盒收到商品销售款 320 元，向客户提交 320 元的销

售 发 票 [ 价 款 =320÷1.13=283.19（ 元 ），增 值 税 销 项 税 额

=283.19×0.13=36.81（元）] 时 ：

借 ：库存现金                                                    32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320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1 日之间销售商品的会计分录与

此相同，“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贷方累计达到 98 000 元。其

中，价款 =98 000÷1.13=86 725.66（元），增值税销项税额 =      

86 725.66×0.13=11 274.34（元）。

（2）2021 年 1 月 31 日，ABC 化妆品公司计算当月护肤

品套盒分摊的交易价格 93 779.9 元、奖励积分分摊的交易价

格 4 220.1 元。ABC 化妆品公司按奖励积分交易价格开具红

字增值税发票，价款 =4 220.1÷1.13=3 734.6（元），增值税销

项税额 =3 734.6×0.13=485.5（元），以便冲销平时销售商品

多计的收入和增值税。此时，全月护肤品套盒销售发票累

计销售净收入 =98 000÷1.13 － 3 734.6=82 991.06（元），累

计增值税销项税额 =98 000÷1.13×0.13 －485.5 =10 788.84

（元）。ABC 化妆品公司 1 月 31 日做如下会计分录 ：

借 ：主营业务收入                                                15 008.94

  贷 ：合同负债——奖励积分（4 220.1÷1.13）      3 734.6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2 991.06×0.13）                                10 788.84

        ——待转销项税额（3 734.6×0.13）  485.5                

通过上述账务处理，“主营业务收入”科目在 2021 年

1 月 31 日 结 账 前 贷 方 余 额 为 82 991.06 元（1 ～ 31 日 累 计      

98 000 元－月末转销 15 008.94 元），等于销售护肤品套盒的

收入 82 991.06 元（93 779.9÷1.13）。

（3）2021 年 2 月 8 日，客户兑换了 98 000 个积分的商品

（没有客户放弃积分），积分商品的单独售价 4 900 元（98 000

×100÷2 000），但分摊的交易价格 = 商品单独售价 98 000 元

－商品分摊的交易价格93 779.9元=4 220.1元。此时，ABC化

妆品公司开具4 220.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4 220.1÷1.13

=3 734.6（元），增值税销项税额 =3 734.6×0.13=485.5（元）]。

客户取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商品，获得了商品的控制权，

ABC 化妆品公司确认收入做如下会计分录 ：

借 ：合同负债——奖励积分（4 220.1÷1.13）           3 734.6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3 734.6×0.13）     485.5

  贷 ：主营业务收入                                                 3 734.6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85.5

通过以上账务处理，如果将 2021 年 1 ～ 2 月份销售含

有奖励积分的商品进行累计统计，则主营业务收入累计金

额 =98 000 － 15 008.94+3 734.6=86 725.66（元）；增值税销

项税额 =11 274.34 － 485.5+485.5=11 274.34（元）；价税合

计 98 000 元（86 725.66+11 274.34）。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奖励积分兑现后采用了“平账”法，

平账金额中包含了初始按预计 90% 的兑换率入账（1 月 31

日）和 2 月 8 日奖励积分兑换结束按实际 100% 兑换的差额。

如果不采用“平账”法，则要做以下会计处理 ：

处理预计兑换率 90% 与实际兑换率 100% 的差额 ：①

按 100% 奖励积分兑换率分配交易价格 ：奖励积分的单独售

价 =98 000×100%×100÷2 000=4 900（元）；护肤品套盒分

摊的交易价格 =98 000÷（98 000+4 900）×98 000=93 333.33 

（元）；奖励积分分摊的交易价格 =4 900÷（98 000+4 900）

×98 000=4 666.67（元）；②计算 90% 与 100% 的差额 ：合同

负债的差额 =4 666.67÷1.13 － 3 734.6= 4 129.80 － 3 734.60

=395.20（元）；销项税的差额 =（98 000÷1.13 － 4 129.80）

×0.13 － 10 788.84=-51.38（元）；待转销项税差额 =4 129.80

×0.13 －485.50=51.37（元）；主营业务收入差额 =395.20 －

51.38+51.37=395.19（元）；③编制处理差额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 ：主营业务收入                                                     395.19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1.38                     

  贷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51.37

    合同负债——奖励积分                                  395.20                                

转销合同负债、税额，确认实际收入

借 ：合同负债——奖励积分（4 666.67÷1.13）      4 129.80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4 129.80×0.13）536.87               

        贷 ：主营业务收入                                               4 129.8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36.87

将以上两笔分录合并成一笔分录，就和上述分录（3）

一样（只差 0.01 元的计算误差）。由此可见，上述分录（3）“平

账”法包含了对奖励积分预计兑换率和实际兑换率产生的

差额的处理。

四、销售商家奖励积分商品价格的调整核算

以上举例是假设客户兑现了全部奖励积分的情况，但

实际工作中一般不可能全部兑现奖励积分，则剩余奖励积

分未兑现商品如何处理？收入准则应用指南规定 ：当客户

选择兑换本企业的商品时，企业通常只能在将相关商品转

让给客户或该积分失效时确认收入。根据这一规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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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奖励积分要随时确认收入。

例 4 ：依例 2，ABC 化 妆品 公司 2021 年 1月份向客户

累计销售了98 000 元（含税）的护肤品套盒，同时赠送了        

98 000 个积分可于 2021年 2月份至 3月份予以兑现，超期作

废，估计积分的换购率为 90%，由此确认的护肤品套盒的

交易价格 93 779.9 元，奖励积分分摊的交易价格 4 220.1元，

有关的账务处理已完毕。2021年 2月1日至 2月28日，客户兑

换了80 000 个积分的商品，ABC 化妆品公司重新估计了兑

换率仍然为 90%，即奖励积分分摊的交易价格保持 4 220.1

元不变，则 2021年 2月28日，ABC 化妆品公司确认客户兑现

80 000 个奖励积分的交易价格（含税）为 3 444.98 元（80 000

÷98 000×4 220.1）；剩余未兑换的积分的交易价格（含税）

为 775.12 元（4 220.1 － 3 444.98），其中，不含税价格 685.95

元（775.12÷1.13）仍然作为合同负债。

2021年2月28日，ABC化妆品公司做如下会计分录 ：

借 ：合同负债——奖励积分（80 000÷98 000×4 220.1÷1.13）   

                                                                                  3 048.65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3 048.65×0.13） 396.33

        贷 ：主营业务收入                                               3 048.6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96.33

例 5 ：接例 4，2021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客户兑换了

15 000 个奖励积分的商品，剩余 3 000 个奖励积分超期作废。

作废的奖励积分商品的价值转为当月主营业务收入。2021

年 3 月 31 日，ABC 化妆品公司要处理两项业务 ：一要确认

奖励积分商品和作废奖励积分商品的收入 685.95 元 [ 98 000

÷1.13 －（98 000 － 15 008.94+3 048.65）]，并注销“合同负债”

账户的余额 685.95 元（3 734.6 － 3 048.65）；二要注销“待转

销项税额”89.17 元（485.5 － 396.33）。

2021 年 3 月 31 日，ABC 化妆品公司确认奖励积分商品

和作废奖励积分商品的收入、注销“合同负债”余额和“待

转销项税额”时，做如下会计分录 ：

借 ：合同负债——奖励积分                           685.95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89.17

  贷 ：主营业务收入                                       685.9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9.17                         

通过以上例3、例 4、例5 的账务处理，将2021年1 ～ 3月

份业务进行累计 ：主营业务收入=98 000 －15 008.94+3 048.65

+685.95=86 725.66（元）；增值税销项税额 =10 788.84+396.33

+89.17=11 274.34（元）；价税合计 =86 725.66+11 274.34=98 000

（元）。

五、销售商家与奖励积分相关业务的报表列示

以上述业务为依据编制资产负债表（假定应交税费均

未交纳）。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

通知》（财会 [2016]22 号）规定，“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

额”在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负债”或“其他非流动负债”项

目列示，不在“应交税费”中披露。

ABC 化妆品公司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填列情况见

表 1。

责任编辑 武献杰

[1]朱学义，高玉梅，马颖莉. 新收入准则下现金折

扣及销售折扣券的业务处理 [J]. 财务与会计，2020，（2）：

57-60.

[2]张建芳，朱学义，王珏 . “卖一赠一”账务处理演

变及新收入准则的应用分析 [J]. 财务与会计，2019，（22）：

41-44.

[3]胡小波，陶权 .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业

务会计处理探讨 [J]. 财会通讯，2020，（15）：104-107.

主要参考文献

表1                                                                                                                                                                          金额单位 ：元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1月31日 2021年2月28日 2021年3月31日

应交税费 10 788.84 10 788.84+396.33=11 185.17 11 185.17+89.17 =11 274.34

合同负债 3 734.6 3 734.6 － 3 048.65=685.95 685.95 － 685.95=0

其他流动负债 485.5 485.5 － 396.33=89.17 89.17 － 89.17=0

二、利润表项目 2021年1月31日 2021年2月28日 2021年3月31日

主营业务收入 98 000 － 15 008.9=82 991.1 当月3 048.65，累计 86 039.75 当月685.95，累计 86 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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